
彰化縣114年度全縣教育志工保險



公司簡介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93年7月，

原名東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於2002年加入「國

泰金控」，透過集團資源整合，提供客戶一次購足金

融商品的便利以及專業個人理財的服務，同年並更名

為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自2007年起穩居

台灣第二大產物保險公司的地位，同時也不斷向外擴

展經營版圖，分別於2008年及2010年成立大陸國泰

產險和越南國泰產險，並迅速佈點，2016年9月大陸

國泰產險以增資擴股方式引進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螞

蟻金融服務攜手合作互聯網金融服務。



各校志工保險理賠申請收件及處理

連絡人：許惠美

電話：04-8613525分機1100

0912-686880  

傳真：04-8613307

郵寄地址：514 彰化縣溪湖鎮東環路555號2樓

專案負責服務人員職責及連絡資訊



承保對象及保障範圍

1.保險對象:為彰化縣各國民中小學執行學校志工工作勤務之

志工且載於保險名冊之人員。

2.保險範圍（時段）為執行彰化縣縣屬教育志工為執行志工

勤務工作任務及其就勤護工作位置之來回路程。

3.各學校需提報被保險人名冊（含姓名，身份證字號及出生

日期）予承保公司，然因學校志工工作調配、更換之故，當執

勤人員未列於原執勤時段或地點時，亦在承保範圍，享有相同

之被保險權益。

4.因各校志工勤務條件不同，辦理活動或偶發事件均將導致執勤

時段之改變，故本保險所承保之時段不設限，亦即一週七日、

一天二十四小時均為承保時段，申請理賠時，是否確為執勤或

就勤務位置路程之故而發生意外事件，須由學校出具書面證明。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意外傷害事故而致死亡，理賠180萬元。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意外傷害事故而致失能，依失能等級給

付保險金，理賠9萬～180萬元。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事故發生之日起2
年內，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治療者，本公司就其實際醫
療費用，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份，給付【實支實付傷害
醫療保險金】，以5萬元為上限。

理賠金額



各校志工因執行志工勤務或於前往勤務地點之往返路程發生意
外事故時，均可申請理賠：

申請(醫療)理賠時，請備妥以下資料，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

1.診斷證明書(正本或副本)，副本即為醫院診斷書影本加蓋醫院

證明章

2.醫療費用收據(正本或副本)，副本即為醫院收據影本加蓋醫院

證明章

3.理賠申請書正本

4.請至彰化縣教育志工網站截圖志工名單

5.事故志工之存摺封面影本

（保險金將直接入帳，封面帳號務必清晰）

理賠申請辦法與流程



人員異動填報辦法

1.已列於保險名冊內之人員，不論更換志工勤務地點或

更換志工勤務時段，均不必再上網填報。

2.若學校有新進且未列於原保險名冊之志工，或原本列

於保險名冊之志工因故去職，請上網填報或刪除。

3.因為更新名單時段之故，請各校承辦人員告知新進之

志工，於填報名冊後隔週再執行勤務，以確保其保險

權益；在與保險公司更新名單之前，該新進志工未在

保險範圍之內，請各承辦人員注意此項要求。



人員異動填報辦法

條約規定：各校因學校活動需要，須於非一般上班上學
期間執行志工勤務工作時，需於活動發生日三天前以傳
真或書面告知保險公司，告知格式另訂之。但因偶發事
件導致需要臨時執行志工勤務時，不必事先告知保險公
司。若為執勤時段異動填報辦法
全國性、全縣性、鄉鎮市性質或政府單位規定之活動需
要而臨時變更志工勤務時，亦不必事先告知保險公司。
也就是說：例如學校辦理運動會、園遊會等活動，不用
提前告知保險公司(出險時補活動DM即可)。
至於颱風期間政府或校長臨時宣佈提早放學，也不必通
報。




